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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时代集团公司向公司子公司北京时代之峰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18 日与时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时代集团”）、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纪元”）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交易标的为时代集团所有的时

代大厦 2号楼四层的房地产，协议约定时代集团将上述房地产投资于本公司子公

司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之峰”）。 

2、因时代集团持有本公司 38.21%的股份，因此本次投资构成了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得到全

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4、本次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时代集

团职工代表大会批准、新纪元董事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时代集团 

时代集团成立于 1993 年 7 月，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彭伟民，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开拓路 17 号，主

要经营范围是机械工程、工业自动化控制测试器、计算机网络工程、电子元器件、

办公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工业自动化控

制设备、焊接设备、测试仪器、电子计算机及电子元器件的制造等。时代集团持

有本公司 38.21%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时代集团 2006 年末净资产为

57296.44 万元，2006 年度实现净利润 5676.77 万元。 

2、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14 日，注册资本为 2000 万

元，接受投资后注册资本将增至 2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小兰，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28 号 1 幢二层，主要经营范围是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时代之峰为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时代之峰 2006 年净资产 208,907,271.59 万元，2006 年度实现净利润    

37,842,166.84 万元。 

时代之峰增资前后股权比例变化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名称 

出资 持股比例 出资 持股比例 

本公司 1900 95% 1900 86.36% 

新纪元 100 5% 100 4.55% 

时代集团 0 0 200 9.09% 

合计 2000 100% 2200 100% 

3、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新纪元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15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彭伟民，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28 号三层 A 区，主

要经营范围是生产 IC 卡读写机、税控收款机；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

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

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新纪元与本公司同为时代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新纪元 2006 年净资产 5319.91 万元，2006 年度实现净利润 248.4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时代集团所有的时代大厦 2号楼四层的房地产，位于北京市

海区上地西路 28 号，建筑面积 3354.9 平方米，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 1583.1 平

方米。上述房地产评估后价值为 2311.53 万元，增值率：42.55%。评估基准日为

2007 年 9 月 30 日。 



 

评估人员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比较法对评估对象的价格进行了测算，评估人

员根据评估经验，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并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决定取两种评估结果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果，由于两种测算结果相

差不大，故采用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房屋建筑物 1,533.04 1,533.04 1,187.85 -345.19 -22.52 

土地使用权 88.49 88.49 1,123.68 1,035.19 1169.84 

房地产合计 1,621.53 1,621.53 2,311.53 690.00 42.55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极为活跃，二手房交易量大，房地产价格呈逐步上升的趋

势，委估房地产为几年前购置及取得，当时的市场价格低于目前的市价水平，形

成评估增值。据此，本次投资的房地产评估价值为每平方米 6890 元。 

本次投资无瑕疵，不存在潜在的风险，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亦无质押、抵押、

冻结、担保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涉及交易标的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

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时代集团和新纪元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本项关联交易的

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时代集团所有的时代大厦 2 号楼四层的房地

产。 

2、交易价格及确定方式：经时代集团、本公司和新纪元三方协商，共同签

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同意以北京中盛联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盛联盟

评报字（2007）第 033 号《时代集团公司拟房地产投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为

参考依据，确定时代集团投入时代之峰的房地产价值为出资额。根据中盛联盟评

报字（2007）第 033 号《时代集团公司拟房地产投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时

代集团所有的上述房地产评估值为 2311.53 万元。 

依据《增资扩股协议》, 2006 年度时代之峰净资产值为 208,907,271.59 元，

本公司和新纪元作为时代之峰的原股东其每股价值 10.45 元，经三方协商，时代

集团出资额中 200 万元用于增加时代之峰的注册资本，其余 2111.53 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 

3、投资方式及期限：时代集团以房地产投入时代之峰，相关工商变更和房

产过户手续于 2007 年 11 月 30 日前办理。 

4、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次投资经时代集团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时代之峰股东会审议通过、本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纪元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三方签署的

《增资扩股协议》方能生效。 

五、投资的目的 

时代之峰自成立以来一直租用时代集团的房屋作为经营场地并按期支付租

金。时代集团为支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时代之峰的发展，拟将原租给时代之峰

的部分房地产即时代大厦 2 号楼四层投资给时代之峰使用，但为了减少和降低因

转让而产生的相关费用，时代集团先以投资形式将上述房地产投入时代之峰，以

此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年内本公司将以本次交易价格收购时代集团持有时代

之峰的全部股权。 

六、本次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投资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时代之峰日后取得更大

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交易价格以北京中盛联盟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盛联盟评报字（2007）第 033 号《时代集团公司拟房地

产投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参考依据确定甲方投入时代之峰的资产价值，遵

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其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对于本次投资的关联交易本公司独立董事已经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

事予以认可并出具了《关于大股东时代集团公司向公司子公司北京时代之峰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协议签署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及付款安排公平合理，作为过渡性的

安排该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本公

司和下属子公司时代之峰的发展。同意本次投资事项。 

八、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大股东时代集团公司向公司子公司北京时

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3、时代集团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4、新纪元董事会决议； 

5、时代之峰股东会决议； 

6、本公司与时代集团、新纪元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 年 10 月 26 日 


